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B15廣告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牛角日本燒肉專門店

現特通告：尤智勇其地址為九龍九
龍灣宏照道38號企業廣場5期辦公大
樓1座22樓03室，現向酒牌局申請
位於九龍九龍灣德福廣場2期4樓
429號舖牛角日本燒肉專門店的酒牌
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
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
深水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5年7月24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GYUKAKU JAPANESE YAKINIKU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AU CHI YUNG EDDIE of
UNIT 03, L22, TOWER 1, ENTERPRISE SQUARE
FIVE, 38 WANG CHIU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Gyukaku
Japanese Yakiniku Restaurant at Shop Unit 429, 4/F,
Telford Plaza Ⅱ, Kowloon Bay, Kowloon.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4-7-2015

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5）穗番法民四初字第49號
馬世慶、馬驥元、袁勝蓮：

本院受理原告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
州番禺支行訴被告馬世慶、馬驥元、袁勝蓮金融
借款合同糾紛一案〔案號：（2015）穗番法民四
初字第49號〕，因你們現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們
公告送達起訴狀及證據副本、普通程序舉證須
知、開庭傳票等資料。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
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及舉證期限
均為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本院定於2015年11月
30日上午9時00分，在本院第二審判庭開庭進行
公開審理。逾期將依法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法院
二○一五年七月十六日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String

現特通告：孫冠成其地址為九龍何
文田冠暉苑高暉閣B座10樓24室，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道
165-171號樂基中心20樓String的
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
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5年7月24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String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Suen Kwun Sing
of Block B, Room 24, 10/F., Ko Fai House,
Kwun Fai Court, Homantin,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tring at 20/F., Lucky Centre, 165-171
Wanchai Road, Hong Kong.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4-7-2015

護老院聘小六
程度一年經驗
護理員$11100
工作6天輪班
做9HR九龍塘
27768338

漁排聘學歷不
拘一年經驗漁
排工人$8000
工作6天做8，
5HR鹽田仔養
殖區92860660

康復院聘小六
程度一年經驗
護理員$11100
工作6天輪班
做 9HR 屯 門
51908325

護老院聘小六
程度一年經驗
護理員$11100
工作6天輪班
做9HR香港仔
98855400

護老院聘小六
程度一年經驗
護理員$11100
工作6天輪班
做 9HR 大 埔
62847831

護老院聘小六
程度一年經驗
護理員$11100
工作6天輪班
做 9HR 上 環
68553962

護老院聘小六
程度一年經驗
護理員$11100
工作6天輪班
做 9HR 荃 灣
94110334

證券代碼：000022/200022 證券簡稱：深赤灣A/深赤灣B 公告編號：2015-059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資產重組停牌進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因籌劃重大資產重組，公司
股票（股票簡稱：深赤灣A/深赤灣B，股票代碼：000022/200022）已於2015年5月
22日上午開市起停牌。2015年6月19日和7月17日，公司分別披露了《關於籌劃重
組停牌期滿申請繼續停牌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及相關各方正在推進重大資產重組的各項工作。因該事項尚存
在較大不確定性，為維護投資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價格異常波動，根據《上市公
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公司股票將繼續停牌。
停牌期間，公司將充分關注事項進展並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每五個交易日發布
一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的進展情況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是《證券時報》、《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www.
cninfo.com.cn），敬請廣大投資者關注公司相關公告並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證券代碼：000022/200022 證券簡稱：深赤灣A/深赤灣B 公告編號：2015-059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資產重組停牌進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因籌劃重大資產重組，公司
股票（股票簡稱：深赤灣A/深赤灣B，股票代碼：000022/200022）已於2015年5月
22日上午開市起停牌。2015年6月19日和7月17日，公司分別披露了《關於籌劃重
組停牌期滿申請繼續停牌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及相關各方正在推進重大資產重組的各項工作。因該事項尚存
在較大不確定性，為維護投資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價格異常波動，根據《上市公
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公司股票將繼續停牌。
停牌期間，公司將充分關注事項進展並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每五個交易日發布
一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的進展情況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是《證券時報》、《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www.
cninfo.com.cn），敬請廣大投資者關注公司相關公告並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證券代碼：000056、200056 公告編號：2015-37
證券簡稱：深國商、深國商B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2014年度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收

購資產事項已完成資產過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
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2015 年 7 月 7 日，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核准深圳市國際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批覆》（證監許可[2015]1479
號），核准本公司非公開發行308,811,014股新股。其中，深圳市
皇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 「皇庭投資」）擬以其持有深圳市皇
庭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下稱 「皇庭文化」）100%的股權認購本公
司本次非公開發行的部分股票。

近日本公司已收到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出具的變更（備案）
通知書（[2015]第 83578658 號），皇庭投資將其持有的皇庭文化
100%的股權過戶登記至本公司名下的相關手續已辦理完畢。

本次過戶完成後，本公司直接持有皇庭文化100%的股權，皇
庭文化納入本公司合併報表範圍。

本公司2014年度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事項如有最新進展，本公
司將及時按照相關規定進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7月24日

證券代碼：000056、200056 公告編號：2015-37
證券簡稱：深國商、深國商B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2014年度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收

購資產事項已完成資產過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
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2015 年 7 月 7 日，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核准深圳市國際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批覆》（證監許可[2015]1479
號），核准本公司非公開發行308,811,014股新股。其中，深圳市
皇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 「皇庭投資」）擬以其持有深圳市皇
庭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下稱 「皇庭文化」）100%的股權認購本公
司本次非公開發行的部分股票。

近日本公司已收到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出具的變更（備案）
通知書（[2015]第 83578658 號），皇庭投資將其持有的皇庭文化
100%的股權過戶登記至本公司名下的相關手續已辦理完畢。

本次過戶完成後，本公司直接持有皇庭文化100%的股權，皇
庭文化納入本公司合併報表範圍。

本公司2014年度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事項如有最新進展，本公
司將及時按照相關規定進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7月24日

購的儀電電子的股票的鎖定期自動延長6個月。
朱正文、竺軍、曹彤宇、李師新、徐巧林、沈勇、朱正輝、曹雲華、焦

小慶、陳英俊、周英、周萍和章夢（即南洋萬邦的少數股東）持有的在本次
非公開發行中認購的儀電電子的股份，自該等股份於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登記
至對應個人名下之日起的36個月屆滿之日和對應個人在《關於擬購買資產實
際淨利潤與淨利潤預測數差額的補償協議》中利潤補償義務履行完畢之日中
的較晚日前不得轉讓（包括但不限於通過證券市場公開轉讓或通過協議方式
轉讓）；除前述鎖定期約定外，上述人士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以及中國證券
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鎖定期的規定履行相應的股份鎖定義
務。

塞嘉設備、乾鈞投資、宋來珠、章睿（即塞嘉電子的少數股東）持有的
在本次非公開發行中認購的儀電電子的股份，自該等股份於證券登記結算公
司登記至對應公司/對應個人名下之日起的36個月屆滿之日和對應公司/對應
個人在《關於擬購買資產實際淨利潤與淨利潤預測數差額的補償協議》中利
潤補償義務履行完畢之日中的較晚日前不得轉讓（包括但不限於通過證券市
場公開轉讓或通過協議方式轉讓）；除前述鎖定期約定外，上述公司和個人
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以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鎖
定期的規定履行相應的股份鎖定義務。

湯志東、殷傳新、唐建華、金春法、魏樂樵、宋翔鷹、趙品傑、顧敏傑
、李蕾蕾、金艷春、金建余、賈衛東、龔克文、張月芳、紀小軍、余未然、
顧春榮、周海勇、劉艷、吳建忠、陳靈聰（即科學儀器的少數股東）持有的
在本次非公開發行中認購的儀電電子的股份，自該等股份於證券登記結算公
司登記至對應個人名下之日起的36個月屆滿之日和對應個人在《關於擬購買
資產實際淨利潤與淨利潤預測數差額的補償協議》中利潤補償義務履行完畢
之日中的較晚日前不得轉讓（包括但不限於通過證券市場公開轉讓或通過協
議方式轉讓）；除前述鎖定期約定外，上述人士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以及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鎖定期的規定履行相應的股份
鎖定義務。

袁為立、黃華、薛馬駿、黃慶、吳逸青、李斐斐、施雷華、何國琛、陳
捷、李征、潘紅霞、史瑋、陳浩飛、鄭亞明、閻利娟、孫聖坤、翁志祥和左
向群（即分析儀器的少數股東）持有的在本次非公開發行中認購的儀電電子
的股份，自該等股份於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登記至對應個人名下之日起的36個
月屆滿之日和對應個人在《關於擬購買資產實際淨利潤與淨利潤預測數差額
的補償協議》中利潤補償義務履行完畢之日中的較晚日前不得轉讓（包括但
不限於通過證券市場公開轉讓或通過協議方式轉讓）；除前述鎖定期約定外
，上述人士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以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
易所關於鎖定期的規定履行相應的股份鎖定義務。

（七）期間損益的分配
1、擬出售標的資產過渡期間損益歸屬
根據《資產出售協議》，擬出售標的資產自交易基準日至約定交割日之

間的收益和虧損，均由上市公司享有和承擔。
2、擬注入標的資產過渡期間損益歸屬
在交易基準日後至標的資產約定交割日之間的過渡期內，擬注入標的資

產產生的收益歸屬於上市公司，擬注入標的資產產生的虧損由相應的資產出
售方依據其在《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簽署之日所持有的產生虧損的標的
公司股權的比例分別對上市公司予以補足。標的資產期間損益的具體金額由
交易各方共同認定的具有證券業務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後確認。

三、盈利承諾與補償
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分別與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交易對方簽署了《利潤補

償協議》，對本次交易的盈利預測補償進行了約定。根據上述協議約定，發
行股份購買資產交易對方在本次交易實施完畢當年及以後的兩個年度內（即
2015-2017年度，若本次重組在2016年交割完畢，則補償期間延至2018年度
），累積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實際淨利潤數額不低
於同期的盈利預測數。上述盈利預測數的具體數值將根據上海財瑞資產評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資產評估報告》中標的資產的現金流量預測對應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後的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稅後淨利潤確定。如果擬購買資產在補償
期間內任何會計年度實現的實際利潤未能達到擬購買資產當年的利潤預測數
，則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交易對方應進行補償，應補償的股份數量為：（截至
當期期末累積預測淨利潤數-截至當期期末累積實際淨利潤數）×補償義務
人認購股份總數÷補償期限內各年的預測淨利潤數總和-已補償股份數量。
如果自本次重組完成日至股份補償實施之日的期間內，儀電電子以轉增或送
股方式進行分配而導致補償義務人持有的儀電電子的股份數發生變化，則應
補償股份數量應調整為：按上述公式計算的補償股份數量×（1+轉增或送
股比例）。

各補償義務人按照以下公式計算的比例分別承擔補償責任：一補償義務
人在本次重組中轉讓給儀電電子的標的公司的股權比例/全部補償義務人在
本次重組中轉讓給儀電電子的標的公司的股權比例。

上市公司應在需補償當年年報披露後的10個交易日內，依據上述公式計
算並確定補償義務人當年應補償的股份數量（以下簡稱 「應補償股份」）。
上市公司應就以1.00元的總價回購併註銷應補償股份事宜召開股東大會，若
該等事宜獲股東大會通過，上市公司將以總價人民幣1.00 元的價格回購應
補償股份，並依法予以註銷。在註銷手續完成之前，補償義務人就應補償股
份不擁有表決權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權利。

四、本次交易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根據《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二條和第十四條的規定，本次交易構成重大

資產重組，具體情況如下：
本次交易擬注入資產的預估值為117,903.70萬元，擬注入資產未經審計

的資產總額為100,771.18萬元，其中的較高者為117,903.70萬元，佔上市公司
2014年度經審計的合併財務會計報告期末資產總額的比例為36.56%；

本次交易擬注入資產未經審計的營業收入為142,608.23萬元，佔上市公
司2014年度經審計的合併財務會計報告營業收入的比例為113.51%；

本次交易擬注入資產的預估值為117,903.70萬元，擬注入資產未經審計
的淨資產總額為56,634.56萬元，其中的較高者為117,903.70萬元，佔上市公
司2014年度經審計的合併財務會計報告期末淨資產額的比例為41.87%，且超
過5,000萬元。

同時，本次交易涉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根據《重組管理辦法》相關規
定，本次交易需提交中國證監會併購重組審核委員會審核。

五、本次交易不構成借殼上市
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 「自控制權發

生變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購人及其關聯人購買的資產總額，佔上市公司
控制權發生變更的前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的合併財務會計報告期末資產總額
的比例達到100%以上的」，構成借殼上市。

經證監會批准，儀電電子原控股股東上海廣電（集團）有限公司於2009
年將其所持儀電電子30.07%的股份全部轉讓給儀電集團，儀電電子控制權發
生變更（2012年儀電集團將其持有的儀電電子30.07%的股份劃轉給其子公司
儀電電子集團，上市公司控制權未發生變更）。儀電電子2008年（即控制權
發生變更的前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的合併財務會計報告期末資產總額為
419,675.36萬元。本次交易擬注入資產的預估值為117,903.70萬元，擬注入資
產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100,771.18萬元，其中的較高者為117,903.70萬元，
佔上市公司2008年度經審計的合併財務會計報告期末資產總額的比例未達到
100%。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東為儀電電子集團，其持股比例為30.07%
，儀電集團持有上市公司控制權。本次發行股份後，儀電電子集團持有上市
公司約29.03%的股權，雲賽信息持有上市公司約6.63%的股權，儀電集團通
過儀電電子集團和雲賽信息合計持有上市公司約35.66%的股權，因此，本次
交易完成後上市公司控制權不發生變更。

綜上所述，本次交易不構成借殼上市。
六、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資產出售、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均涉及公司與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業之間的交易，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和
《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實施指引》的規定，上述交易均構成關
聯交易。

七、本次交易涉及的報批事項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決策和審批程序
1、儀電電子集團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本次重組的相關議案；
2、雲賽信息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本次重組的相關議案；
3、儀電集團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本次重組的相關議案；
4、儀電資產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本次重組的相關議案；
5、上海市國資委出具的《關於同意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重

組可行性方案的批覆》（滬國資委產權[2015]211號），對本次交易方案進行
了預核准；

6、本次交易標的公司股東會審議通過向儀電電子轉讓擬購買資產以及
儀電電子向儀電資產轉讓擬出售資產的議案；

7、儀電電子集團、雲賽信息、儀電資產、乾鈞投資和塞嘉設備出具股
東決定同意本次重組相關的議案；

8、儀電電子召開董事會審議審議通過了本預案和本次重組相關議案，
關聯董事迴避了相關議案的表決，獨立董事發表了獨立意見；同日，儀電電
子同本次重組資產出售交易對方簽署了《資產出售協議》、同發行股份購買
資產交易對方分別簽署了《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利潤補償協議》。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決策和審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決策和審批程序包括但不限於：
1、儀電電子集團、雲賽信息、儀電集團、儀電資產召開董事會，審議

通過本次重組的補充協議和正式方案；
2、相關管理部門對標的資產的評估報告予以備案；
3、上市公司再次召開董事會審議與本次交易相關事項；
4、上海市國資委批准本次資產重組；
5、上海市商務委員會批准本次交易相關事項；
6、上市公司股東大會批准本次資產重組事項；
7、中國證監會核准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
8、其他可能涉及的審批事項。
八、本次重組相關方的重要承諾
本次重組相關方的重要承諾如下：

九、其他事項
1、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14日起開始重大事項停牌，2015年4月28日

起因重大資產重組事項連續停牌，並將於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本預案後向上
海證券交易所申請股票復牌。復牌後，本公司將根據本次重組進展，按照中
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相關規定辦理股票停復牌事宜。

2、由於相關證券服務機構尚未完成對擬出售資產和擬購買資產的審計
、盈利預測及評估工作。因此，本預案中涉及的財務數據、預估結果僅供投
資者參考之用，最終數據以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出具的報告為準。
擬出售資產和擬購買資產經審計的歷史財務數據、資產評估結果以及經審核
的盈利預測數據、備考財務數據將在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報告書（草案）中予
以披露。

3、請投資者到指定網站（www.sse.com.cn）瀏覽本重組預案的全文及
中介機構出具的意見。

重大風險提示
投資者在評價本公司本次資產出售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事項時，除本預

案提供的其他各項資料外，應特別認真考慮下述各項風險因素。
一、本次交易可能被暫停、中止或取消的風險
本次重組存在如下被暫停、中止或取消的風險：
1、本次重組存在因擬注入資產出現無法預見的業績下滑，而被暫停、

中止或取消的風險。
2、因交易雙方可能對預案方案進行重大調整，而導致需重新召開上市

公司董事會審議交易方案並重新鎖定發股價的風險。
3、剔除大盤因素和同行業板塊因素影響，本公司股票價格在股價敏感

重大信息公布前20 個交易日內未發生異常波動。本次交易的內幕信息知情
人對本公司股票停牌前6 個月內買賣股票的情況進行了自查並出具了自查
報告，但本次交易仍存在因可能涉嫌內幕交易而被暫停、中止或取消的風險。

4、其他原因可能導致本次重組被暫停、中止或取消風險，提請投資者
注意投資風險。

二、審批風險
本次重組尚需多項條件滿足後方可實施，包括但不限於本次重組的正式

方案經上市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本公司股東大會表決通過本次交易正式方
案，交易標的作價所依據的評估結果經相關管理部門核准備案，本次重組的
具體事項獲相關政府主管部門的批准或核准等。以上重組條件是否能獲得通
過或核准存在不確定性，本公司就上述事項取得相關通過或核准的時間也存
在不確定性。因此，本次重組存在無法獲得批准的風險。

三、財務數據使用及資產估值的風險
本次交易標的資產的交易基準日為2015年3月31日。本次交易標的資產

的最終作價根據具備相應業務資格的資產評估機構對標的資產截至交易基準
日進行評估而出具的、且經相關管理部門核准備案的評估結論來確定。

截至本預案簽署日，標的資產以2015年3月31日為基準日的審計、評估
和盈利預測審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預案中涉及的主要財務指標、經營業績描
述及標的資產的預估值僅供投資者參考之用。上述預評估數據可能與最終的
審計、評估結果存在差異，提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標的資產經審計
的歷史財務數據、資產評估結果以及經審核的盈利預測數據將在本次重組正
式方案（重組報告書草案）中予以披露。

四、持續經營風險
（一）行業監管政策變化的風險
國家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智慧城市產業發展的政策，鼓勵相關企業的

發展，包括2014年8月國家發改委等八部委聯合發布的《關於促進智慧城市
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2014年1月國家發改委等十二部委聯合發布的《關
於加快實施信息惠民工程有關工作的通知》、2012年11月國家住房與城鄉建
設部發布的《關於開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2012年7月國務院
發布的《 「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國發〔2012〕28號）》
在內的支持政策為行業內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但未來如果政
策環境變化或上市公司和本次交易標的公司未能根據行業監管部門發布的最新政策
及時調整經營思路，不排除因行業政策調整導致行業需求下降的風險。

（二）市場競爭風險
本次擬注入標的公司憑藉其在智慧城市領域內長期的上下游資源積累、

技術開發、品牌構建以及在細分市場領域內的深耕細作已經建立起了一定的
競爭優勢，但這些標的公司同時面臨着國內外較強競爭對手的競爭。跨國公
司可以憑藉其在產業鏈中的地位和資金優勢，對包括南洋萬邦、科技網絡、
信息網絡、衛生網絡等軟件技術服務、雲計算服務供應商及在線軟件平台服
務廠商造成衝擊；另一方面，國內已經在國內A 股市場上市的數家平安城
市、智慧安防、在線教育及醫療、雲計算等智慧城市細分領域的專業服務及
解決方案提供商則具有一定的先發優勢，可以通過兼併收購等行為擴大規模
，並影響市場的競爭格局。擬注入標的公司若在未來不能持續維持技術、上
下游資源以及在細分行業的領先優勢，也將可能面臨因競爭不斷加劇而導致
市場份額和毛利率的下降的風險。

（三）技術風險
本次交易擬注入標的公司大多是國內智慧城市產業各細分子行業中具備

競爭優勢與市場地位的優秀廠商，例如南洋萬邦是微軟、ADOBE、賽門鐵
克等全球知名軟件服務提供商在中國最大的銷售與服務合作夥伴，塞嘉電子
在機場、核電、主題公園等行業安防領域具有一定的市場優勢和領先地位等
等；標的公司的競爭地位的確立以及競爭優勢的體現主要依賴於其長期技術
投入所建立的技術優勢。

若標的公司未來在技術更新、新產品研發等方面不能與行業需求保持相
應的發展速度，或出現標的公司核心技術人員離職以及標的公司核心技術泄
密等情況，會削弱標的公司的技術優勢，對標的公司的生產經營造成不利影
響。

五、稅收優惠政策變化的風險
報告期內，標的公司南洋萬邦、塞嘉電子、信息網絡、科學儀器、分析

儀器均為高新技術企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
，標的公司均按規定享受15%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此外，標的公司南洋萬
邦作為軟件企業享受軟件銷售的增值稅稅收優惠。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
局《關於軟件產品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1]100 號）規定，對於上
述主體的軟件銷售享受增值稅返還，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其自行開發生產
的軟件產品，按17%稅率徵收增值稅後，對其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
實行即征即退政策。

若國家關於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發生不利變化，或標的公司不能
被持續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標的公司須按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同
時若標的公司享受的軟件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發生不利變化或取消，均會對標
的公司未來的經營成果及股權評估值造成不利影響。

六、公司治理與整合風險
本次交易完成後，塞嘉電子、南洋萬邦、寶通汎球、科學儀器、分析儀

器將成為儀電電子的全資子公司，信息網絡、科技網絡將成為儀電電子的控
股子公司，擬注入資產未來將成為上市公司的核心業務資產，助力上市公司
成為智慧城市核心軟硬件產品和綜合解決方案的提供商；儀電電子將積極加
快主營業務轉型，將標的公司與上市公司已有智慧城市資產在業務拓展、客
戶資源、技術開發等方面進行整合。上市公司對標的公司的整合主要體現為
智慧城市產業的重點行業應用、深化重點行業領域、客戶資源共享、技術優
勢互補等方面，不會對標的公司的業務模式、組織架構和人員團隊等進行重
大調整。

雖然上市公司已經對未來的整合安排進行了有效規劃，但本次交易完成
後上市公司能否通過有效整合提升標的公司在原有業務領域的核心競爭優勢
並充分發揮本次交易的產業協同效應，能否在技術、市場、管理、財務等方
面進行深度整合，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若收購整合結果未能充分發揮
本次交易的協同效應和預期效益，會對上市公司及其股東造成不利影響。

七、利潤補償風險
根據上市公司分別與本次重組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交易對方簽署的《利潤

補償協議》，明確約定了本次重組交易對方在利潤承諾期內未能實現承諾業
績時的補償方案。在利潤承諾期內觸發利潤補償條款時，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交易對方將以股份方式對上市公司進行補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確保發行股
份購買資產交易對方具備履行利潤補償的能力。儘管上市公司已與發行股份
購買資產交易對方簽訂了明確的補償協議，但若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交易對方
如果無法履行利潤補償承諾，則存在利潤補償承諾實施的違約風險。

八、股價波動的風險
上市公司股票價格不僅取決於公司的盈利水平及發展前景，也受到市場

供求關係、國家經濟政策調整、利率和匯率的變化、股票市場投機行為以及
投資者心理預期等各種不可預測因素的影響，從而使上市公司股票的價格偏
離其價值，給投資者帶來投資風險。針對上述情況，上市公司將根據《公司
法》、《證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和《上市規則》等有關
法律、法規的要求，真實、準確，及時、完整、公平地向投資者披露有可能
影響上市公司股票價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資者做出投資判斷。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關於公司資產出售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暨關聯交易的獨立意見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擬進行資產出售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暨關聯

交易（下稱 「本次交易」）。本人作為公司獨立董事，本着獨立、客觀、公
正的原則，在充分了解相關信息的基礎上，對本次交易發表如下獨立意見：

1、本次交易預案以及簽訂的相關協議，符合《公司法》、《證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及
其他有關法律、法規和中國證監會頒布的規範性文件的規定，本次重大資產
重組預案具備可操作性。

2、公司本次交易的相關議案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
。董事會會議的召集召開程序、表決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以及相關規範性文件的規定。

3、本次交易標的資產的最終交易價格將以評估值為依據，由各方在公
平、自願的原則下協商確定，資產定價原則公平、合理，不會損害中小投資
者利益。

4、通過本次交易的實施，公司主營業務得到加強，增強了公司的盈利
能力，提高了資產質量。有利於公司的持續穩定發展，從根本上符合公司全
體股東的利益，特別是廣大中小股東的利益。

5、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本次董事會審議和披露重大資產重組事項
的程序符合國家法律法規、政策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6、本次交易行為符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規定，遵循了公開
、公平、公正的準則，符合上市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對全體股東公平、
合理。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張宏俊、李苒洲、錢大治

2015年7月23日

相關方

儀電電子及董事會
全體董事

儀電資產

雲賽信息、儀電電
子集團、乾鈞投資
、塞嘉設備及朱正
文等54名自然人

雲賽信息、儀電電
子集團、乾均投資
、塞嘉設備

雲賽信息、儀電電
子集團、儀電集團

雲賽信息、儀電電
子集團、儀電集團

雲賽信息、儀電電
子集團、乾鈞投資
、塞嘉設備

朱正文等 54 名自然
人

承諾內容

保證本預案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並對本預案中
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承擔個別及連
帶的法律責任。
與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的審計、評估及盈利預測工
作尚未完成，保證本預案所引用的相關數據的真實性
和合理性。
本預案所述事項並不代表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
所對於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事項的實質性判斷、確
認或批准。本預案所述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事項的
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國證監會的核准。

及時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信息，保
證為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所提供的信息真實、準確、完
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
重大遺漏，給上市公司或者投資者造成損失的，將依
法承擔賠償責任。

及時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信息，並
保證為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所提供的信息真實、準確、
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
者重大遺漏，給上市公司或者投資者造成損失的，將
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如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
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被司法機關
立案偵查或者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立案調查的
，在案件調查結論明確之前，將暫停轉讓本公司在儀
電電子擁有權益的股份。

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員最近五年內未受到與證
券市場有關的行政處罰，未受到刑事處罰，不存在涉
及與經濟糾紛有關的重大民事訴訟或者仲裁。
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員最近五年的誠信情況良
好，不存在未按期償還大額債務、未履行承諾、被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採取行政監管措施或受到證券
交易所紀律處分的情形。

本次重組完成後，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屬企業將採取有
效措施，盡量避免或減少與上市公司及其下屬企業之
間的關聯交易。
對於無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關聯交易，本公司
及本公司下屬企業將與上市公司依法簽訂規範的關聯
交易協議，並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其他規範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履行批准程序；關聯交易價
格依照與無關聯關係的獨立第三方進行相同或相似交
易時的價格確定，並保證關聯交易價格具有公允性；
保證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履行關聯
交易的信息披露義務，以確保不發生有損於上市公司
及其股東利益的關聯交易。

注入資產的主營業務同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它
企業的主營業務不存在同業競爭的情形；
本次重組完成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它企業不
會直接或間接從事任何與上市公司及其下屬公司主要
經營業務構成同業競爭或潛在同業競爭關係的生產與
經營，亦不會直接或間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
於在中國境內外通過投資、收購、聯營、兼併、受托
經營等方式）另行從事與上市公司及其下屬公司主要
經營業務構成同業競爭或潛在同業競爭關係的業務活
動。

本公司持有的在本次非公開發行中認購的儀電電子的
股份，自該等股份於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登記至本公司
名下之日起的36個月屆滿之日和本公司在《關於擬購
買資產實際淨利潤與淨利潤預測數差額的補償協議》
中利潤補償義務履行完畢之日中的較晚日前不得轉讓
（包括但不限於通過證券市場公開轉讓或通過協議方
式轉讓）；
除前述鎖定期約定外，本公司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以
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鎖
定期的規定履行相應的股份鎖定義務。
本次交易完成後6個月內, 如儀電電子股票連續20個
交易日的收盤價低於本次交易之股份發行價, 或者本
次交易完成後6個月期末收盤價低於本次交易之發行價
的，本公司持有的本次認購的儀電電子的股票的鎖定
期自動延長6個月。

本人持有的在本次非公開發行中認購的儀電電子的股
份，自該等股份於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登記至本人名下
之日起的36個月屆滿之日和本人在《關於擬購買資產
實際淨利潤與淨利潤預測數差額的補償協議》中利潤
補償義務履行完畢之日中的較晚日前不得轉讓（包括
但不限於通過證券市場公開轉讓或通過協議方式轉讓
）；
除前述鎖定期約定外，本人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以及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鎖定
期的規定履行相應的股份鎖定義務。

購的儀電電子的股票的鎖定期自動延長6個月。
朱正文、竺軍、曹彤宇、李師新、徐巧林、沈勇、朱正輝、曹雲華、焦

小慶、陳英俊、周英、周萍和章夢（即南洋萬邦的少數股東）持有的在本次
非公開發行中認購的儀電電子的股份，自該等股份於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登記
至對應個人名下之日起的36個月屆滿之日和對應個人在《關於擬購買資產實
際淨利潤與淨利潤預測數差額的補償協議》中利潤補償義務履行完畢之日中
的較晚日前不得轉讓（包括但不限於通過證券市場公開轉讓或通過協議方式
轉讓）；除前述鎖定期約定外，上述人士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以及中國證券
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鎖定期的規定履行相應的股份鎖定義
務。

塞嘉設備、乾鈞投資、宋來珠、章睿（即塞嘉電子的少數股東）持有的
在本次非公開發行中認購的儀電電子的股份，自該等股份於證券登記結算公
司登記至對應公司/對應個人名下之日起的36個月屆滿之日和對應公司/對應
個人在《關於擬購買資產實際淨利潤與淨利潤預測數差額的補償協議》中利
潤補償義務履行完畢之日中的較晚日前不得轉讓（包括但不限於通過證券市
場公開轉讓或通過協議方式轉讓）；除前述鎖定期約定外，上述公司和個人
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以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鎖
定期的規定履行相應的股份鎖定義務。

湯志東、殷傳新、唐建華、金春法、魏樂樵、宋翔鷹、趙品傑、顧敏傑
、李蕾蕾、金艷春、金建余、賈衛東、龔克文、張月芳、紀小軍、余未然、
顧春榮、周海勇、劉艷、吳建忠、陳靈聰（即科學儀器的少數股東）持有的
在本次非公開發行中認購的儀電電子的股份，自該等股份於證券登記結算公
司登記至對應個人名下之日起的36個月屆滿之日和對應個人在《關於擬購買
資產實際淨利潤與淨利潤預測數差額的補償協議》中利潤補償義務履行完畢
之日中的較晚日前不得轉讓（包括但不限於通過證券市場公開轉讓或通過協
議方式轉讓）；除前述鎖定期約定外，上述人士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以及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鎖定期的規定履行相應的股份
鎖定義務。

袁為立、黃華、薛馬駿、黃慶、吳逸青、李斐斐、施雷華、何國琛、陳
捷、李征、潘紅霞、史瑋、陳浩飛、鄭亞明、閻利娟、孫聖坤、翁志祥和左
向群（即分析儀器的少數股東）持有的在本次非公開發行中認購的儀電電子
的股份，自該等股份於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登記至對應個人名下之日起的36個
月屆滿之日和對應個人在《關於擬購買資產實際淨利潤與淨利潤預測數差額
的補償協議》中利潤補償義務履行完畢之日中的較晚日前不得轉讓（包括但
不限於通過證券市場公開轉讓或通過協議方式轉讓）；除前述鎖定期約定外
，上述人士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以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
易所關於鎖定期的規定履行相應的股份鎖定義務。

（七）期間損益的分配
1、擬出售標的資產過渡期間損益歸屬
根據《資產出售協議》，擬出售標的資產自交易基準日至約定交割日之

間的收益和虧損，均由上市公司享有和承擔。
2、擬注入標的資產過渡期間損益歸屬
在交易基準日後至標的資產約定交割日之間的過渡期內，擬注入標的資

產產生的收益歸屬於上市公司，擬注入標的資產產生的虧損由相應的資產出
售方依據其在《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簽署之日所持有的產生虧損的標的
公司股權的比例分別對上市公司予以補足。標的資產期間損益的具體金額由
交易各方共同認定的具有證券業務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後確認。

三、盈利承諾與補償
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分別與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交易對方簽署了《利潤補

償協議》，對本次交易的盈利預測補償進行了約定。根據上述協議約定，發
行股份購買資產交易對方在本次交易實施完畢當年及以後的兩個年度內（即
2015-2017年度，若本次重組在2016年交割完畢，則補償期間延至2018年度
），累積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實際淨利潤數額不低
於同期的盈利預測數。上述盈利預測數的具體數值將根據上海財瑞資產評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資產評估報告》中標的資產的現金流量預測對應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後的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稅後淨利潤確定。如果擬購買資產在補償
期間內任何會計年度實現的實際利潤未能達到擬購買資產當年的利潤預測數
，則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交易對方應進行補償，應補償的股份數量為：（截至
當期期末累積預測淨利潤數-截至當期期末累積實際淨利潤數）×補償義務
人認購股份總數÷補償期限內各年的預測淨利潤數總和-已補償股份數量。
如果自本次重組完成日至股份補償實施之日的期間內，儀電電子以轉增或送
股方式進行分配而導致補償義務人持有的儀電電子的股份數發生變化，則應
補償股份數量應調整為：按上述公式計算的補償股份數量×（1+轉增或送
股比例）。

各補償義務人按照以下公式計算的比例分別承擔補償責任：一補償義務
人在本次重組中轉讓給儀電電子的標的公司的股權比例/全部補償義務人在
本次重組中轉讓給儀電電子的標的公司的股權比例。

上市公司應在需補償當年年報披露後的10個交易日內，依據上述公式計
算並確定補償義務人當年應補償的股份數量（以下簡稱 「應補償股份」）。
上市公司應就以1.00元的總價回購併註銷應補償股份事宜召開股東大會，若
該等事宜獲股東大會通過，上市公司將以總價人民幣1.00 元的價格回購應
補償股份，並依法予以註銷。在註銷手續完成之前，補償義務人就應補償股
份不擁有表決權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權利。

四、本次交易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根據《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二條和第十四條的規定，本次交易構成重大

資產重組，具體情況如下：
本次交易擬注入資產的預估值為117,903.70萬元，擬注入資產未經審計

的資產總額為100,771.18萬元，其中的較高者為117,903.70萬元，佔上市公司
2014年度經審計的合併財務會計報告期末資產總額的比例為36.56%；

本次交易擬注入資產未經審計的營業收入為142,608.23萬元，佔上市公
司2014年度經審計的合併財務會計報告營業收入的比例為113.51%；

本次交易擬注入資產的預估值為117,903.70萬元，擬注入資產未經審計
的淨資產總額為56,634.56萬元，其中的較高者為117,903.70萬元，佔上市公
司2014年度經審計的合併財務會計報告期末淨資產額的比例為41.87%，且超
過5,000萬元。

同時，本次交易涉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根據《重組管理辦法》相關規
定，本次交易需提交中國證監會併購重組審核委員會審核。

五、本次交易不構成借殼上市
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 「自控制權發

生變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購人及其關聯人購買的資產總額，佔上市公司
控制權發生變更的前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的合併財務會計報告期末資產總額
的比例達到100%以上的」，構成借殼上市。

經證監會批准，儀電電子原控股股東上海廣電（集團）有限公司於2009
年將其所持儀電電子30.07%的股份全部轉讓給儀電集團，儀電電子控制權發
生變更（2012年儀電集團將其持有的儀電電子30.07%的股份劃轉給其子公司
儀電電子集團，上市公司控制權未發生變更）。儀電電子2008年（即控制權
發生變更的前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的合併財務會計報告期末資產總額為
419,675.36萬元。本次交易擬注入資產的預估值為117,903.70萬元，擬注入資
產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100,771.18萬元，其中的較高者為117,903.70萬元，
佔上市公司2008年度經審計的合併財務會計報告期末資產總額的比例未達到
100%。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東為儀電電子集團，其持股比例為30.07%
，儀電集團持有上市公司控制權。本次發行股份後，儀電電子集團持有上市
公司約29.03%的股權，雲賽信息持有上市公司約6.63%的股權，儀電集團通
過儀電電子集團和雲賽信息合計持有上市公司約35.66%的股權，因此，本次
交易完成後上市公司控制權不發生變更。

綜上所述，本次交易不構成借殼上市。
六、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資產出售、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均涉及公司與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業之間的交易，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和
《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實施指引》的規定，上述交易均構成關
聯交易。

七、本次交易涉及的報批事項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決策和審批程序
1、儀電電子集團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本次重組的相關議案；
2、雲賽信息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本次重組的相關議案；
3、儀電集團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本次重組的相關議案；
4、儀電資產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本次重組的相關議案；
5、上海市國資委出具的《關於同意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重

組可行性方案的批覆》（滬國資委產權[2015]211號），對本次交易方案進行
了預核准；

6、本次交易標的公司股東會審議通過向儀電電子轉讓擬購買資產以及
儀電電子向儀電資產轉讓擬出售資產的議案；

7、儀電電子集團、雲賽信息、儀電資產、乾鈞投資和塞嘉設備出具股
東決定同意本次重組相關的議案；

8、儀電電子召開董事會審議審議通過了本預案和本次重組相關議案，
關聯董事迴避了相關議案的表決，獨立董事發表了獨立意見；同日，儀電電
子同本次重組資產出售交易對方簽署了《資產出售協議》、同發行股份購買
資產交易對方分別簽署了《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利潤補償協議》。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決策和審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決策和審批程序包括但不限於：
1、儀電電子集團、雲賽信息、儀電集團、儀電資產召開董事會，審議

通過本次重組的補充協議和正式方案；
2、相關管理部門對標的資產的評估報告予以備案；
3、上市公司再次召開董事會審議與本次交易相關事項；
4、上海市國資委批准本次資產重組；
5、上海市商務委員會批准本次交易相關事項；
6、上市公司股東大會批准本次資產重組事項；
7、中國證監會核准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
8、其他可能涉及的審批事項。
八、本次重組相關方的重要承諾
本次重組相關方的重要承諾如下：

九、其他事項
1、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14日起開始重大事項停牌，2015年4月28日

起因重大資產重組事項連續停牌，並將於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本預案後向上
海證券交易所申請股票復牌。復牌後，本公司將根據本次重組進展，按照中
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相關規定辦理股票停復牌事宜。

2、由於相關證券服務機構尚未完成對擬出售資產和擬購買資產的審計
、盈利預測及評估工作。因此，本預案中涉及的財務數據、預估結果僅供投
資者參考之用，最終數據以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出具的報告為準。
擬出售資產和擬購買資產經審計的歷史財務數據、資產評估結果以及經審核
的盈利預測數據、備考財務數據將在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報告書（草案）中予
以披露。

3、請投資者到指定網站（www.sse.com.cn）瀏覽本重組預案的全文及
中介機構出具的意見。

重大風險提示
投資者在評價本公司本次資產出售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事項時，除本預

案提供的其他各項資料外，應特別認真考慮下述各項風險因素。
一、本次交易可能被暫停、中止或取消的風險
本次重組存在如下被暫停、中止或取消的風險：
1、本次重組存在因擬注入資產出現無法預見的業績下滑，而被暫停、

中止或取消的風險。
2、因交易雙方可能對預案方案進行重大調整，而導致需重新召開上市

公司董事會審議交易方案並重新鎖定發股價的風險。
3、剔除大盤因素和同行業板塊因素影響，本公司股票價格在股價敏感

重大信息公布前20 個交易日內未發生異常波動。本次交易的內幕信息知情
人對本公司股票停牌前6 個月內買賣股票的情況進行了自查並出具了自查
報告，但本次交易仍存在因可能涉嫌內幕交易而被暫停、中止或取消的風險。

4、其他原因可能導致本次重組被暫停、中止或取消風險，提請投資者
注意投資風險。

二、審批風險
本次重組尚需多項條件滿足後方可實施，包括但不限於本次重組的正式

方案經上市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本公司股東大會表決通過本次交易正式方
案，交易標的作價所依據的評估結果經相關管理部門核准備案，本次重組的
具體事項獲相關政府主管部門的批准或核准等。以上重組條件是否能獲得通
過或核准存在不確定性，本公司就上述事項取得相關通過或核准的時間也存
在不確定性。因此，本次重組存在無法獲得批准的風險。

三、財務數據使用及資產估值的風險
本次交易標的資產的交易基準日為2015年3月31日。本次交易標的資產

的最終作價根據具備相應業務資格的資產評估機構對標的資產截至交易基準
日進行評估而出具的、且經相關管理部門核准備案的評估結論來確定。

截至本預案簽署日，標的資產以2015年3月31日為基準日的審計、評估
和盈利預測審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預案中涉及的主要財務指標、經營業績描
述及標的資產的預估值僅供投資者參考之用。上述預評估數據可能與最終的
審計、評估結果存在差異，提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標的資產經審計
的歷史財務數據、資產評估結果以及經審核的盈利預測數據將在本次重組正
式方案（重組報告書草案）中予以披露。

四、持續經營風險
（一）行業監管政策變化的風險
國家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智慧城市產業發展的政策，鼓勵相關企業的

發展，包括2014年8月國家發改委等八部委聯合發布的《關於促進智慧城市
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2014年1月國家發改委等十二部委聯合發布的《關
於加快實施信息惠民工程有關工作的通知》、2012年11月國家住房與城鄉建
設部發布的《關於開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2012年7月國務院
發布的《 「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國發〔2012〕28號）》
在內的支持政策為行業內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但未來如果政
策環境變化或上市公司和本次交易標的公司未能根據行業監管部門發布的最新政策
及時調整經營思路，不排除因行業政策調整導致行業需求下降的風險。

（二）市場競爭風險
本次擬注入標的公司憑藉其在智慧城市領域內長期的上下游資源積累、

技術開發、品牌構建以及在細分市場領域內的深耕細作已經建立起了一定的
競爭優勢，但這些標的公司同時面臨着國內外較強競爭對手的競爭。跨國公
司可以憑藉其在產業鏈中的地位和資金優勢，對包括南洋萬邦、科技網絡、
信息網絡、衛生網絡等軟件技術服務、雲計算服務供應商及在線軟件平台服
務廠商造成衝擊；另一方面，國內已經在國內A 股市場上市的數家平安城
市、智慧安防、在線教育及醫療、雲計算等智慧城市細分領域的專業服務及
解決方案提供商則具有一定的先發優勢，可以通過兼併收購等行為擴大規模
，並影響市場的競爭格局。擬注入標的公司若在未來不能持續維持技術、上
下游資源以及在細分行業的領先優勢，也將可能面臨因競爭不斷加劇而導致
市場份額和毛利率的下降的風險。

（三）技術風險
本次交易擬注入標的公司大多是國內智慧城市產業各細分子行業中具備

競爭優勢與市場地位的優秀廠商，例如南洋萬邦是微軟、ADOBE、賽門鐵
克等全球知名軟件服務提供商在中國最大的銷售與服務合作夥伴，塞嘉電子
在機場、核電、主題公園等行業安防領域具有一定的市場優勢和領先地位等
等；標的公司的競爭地位的確立以及競爭優勢的體現主要依賴於其長期技術
投入所建立的技術優勢。

若標的公司未來在技術更新、新產品研發等方面不能與行業需求保持相
應的發展速度，或出現標的公司核心技術人員離職以及標的公司核心技術泄
密等情況，會削弱標的公司的技術優勢，對標的公司的生產經營造成不利影
響。

五、稅收優惠政策變化的風險
報告期內，標的公司南洋萬邦、塞嘉電子、信息網絡、科學儀器、分析

儀器均為高新技術企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
，標的公司均按規定享受15%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此外，標的公司南洋萬
邦作為軟件企業享受軟件銷售的增值稅稅收優惠。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
局《關於軟件產品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1]100 號）規定，對於上
述主體的軟件銷售享受增值稅返還，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其自行開發生產
的軟件產品，按17%稅率徵收增值稅後，對其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
實行即征即退政策。

若國家關於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發生不利變化，或標的公司不能
被持續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標的公司須按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同
時若標的公司享受的軟件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發生不利變化或取消，均會對標
的公司未來的經營成果及股權評估值造成不利影響。

六、公司治理與整合風險
本次交易完成後，塞嘉電子、南洋萬邦、寶通汎球、科學儀器、分析儀

器將成為儀電電子的全資子公司，信息網絡、科技網絡將成為儀電電子的控
股子公司，擬注入資產未來將成為上市公司的核心業務資產，助力上市公司
成為智慧城市核心軟硬件產品和綜合解決方案的提供商；儀電電子將積極加
快主營業務轉型，將標的公司與上市公司已有智慧城市資產在業務拓展、客
戶資源、技術開發等方面進行整合。上市公司對標的公司的整合主要體現為
智慧城市產業的重點行業應用、深化重點行業領域、客戶資源共享、技術優
勢互補等方面，不會對標的公司的業務模式、組織架構和人員團隊等進行重
大調整。

雖然上市公司已經對未來的整合安排進行了有效規劃，但本次交易完成
後上市公司能否通過有效整合提升標的公司在原有業務領域的核心競爭優勢
並充分發揮本次交易的產業協同效應，能否在技術、市場、管理、財務等方
面進行深度整合，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若收購整合結果未能充分發揮
本次交易的協同效應和預期效益，會對上市公司及其股東造成不利影響。

七、利潤補償風險
根據上市公司分別與本次重組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交易對方簽署的《利潤

補償協議》，明確約定了本次重組交易對方在利潤承諾期內未能實現承諾業
績時的補償方案。在利潤承諾期內觸發利潤補償條款時，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交易對方將以股份方式對上市公司進行補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確保發行股
份購買資產交易對方具備履行利潤補償的能力。儘管上市公司已與發行股份
購買資產交易對方簽訂了明確的補償協議，但若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交易對方
如果無法履行利潤補償承諾，則存在利潤補償承諾實施的違約風險。

八、股價波動的風險
上市公司股票價格不僅取決於公司的盈利水平及發展前景，也受到市場

供求關係、國家經濟政策調整、利率和匯率的變化、股票市場投機行為以及
投資者心理預期等各種不可預測因素的影響，從而使上市公司股票的價格偏
離其價值，給投資者帶來投資風險。針對上述情況，上市公司將根據《公司
法》、《證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和《上市規則》等有關
法律、法規的要求，真實、準確，及時、完整、公平地向投資者披露有可能
影響上市公司股票價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資者做出投資判斷。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關於公司資產出售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暨關聯交易的獨立意見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擬進行資產出售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暨關聯

交易（下稱 「本次交易」）。本人作為公司獨立董事，本着獨立、客觀、公
正的原則，在充分了解相關信息的基礎上，對本次交易發表如下獨立意見：

1、本次交易預案以及簽訂的相關協議，符合《公司法》、《證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及
其他有關法律、法規和中國證監會頒布的規範性文件的規定，本次重大資產
重組預案具備可操作性。

2、公司本次交易的相關議案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
。董事會會議的召集召開程序、表決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以及相關規範性文件的規定。

3、本次交易標的資產的最終交易價格將以評估值為依據，由各方在公
平、自願的原則下協商確定，資產定價原則公平、合理，不會損害中小投資
者利益。

4、通過本次交易的實施，公司主營業務得到加強，增強了公司的盈利
能力，提高了資產質量。有利於公司的持續穩定發展，從根本上符合公司全
體股東的利益，特別是廣大中小股東的利益。

5、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本次董事會審議和披露重大資產重組事項
的程序符合國家法律法規、政策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6、本次交易行為符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規定，遵循了公開
、公平、公正的準則，符合上市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對全體股東公平、
合理。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張宏俊、李苒洲、錢大治

2015年7月23日

相關方

儀電電子及董事會
全體董事

儀電資產

雲賽信息、儀電電
子集團、乾鈞投資
、塞嘉設備及朱正
文等54名自然人

雲賽信息、儀電電
子集團、乾均投資
、塞嘉設備

雲賽信息、儀電電
子集團、儀電集團

雲賽信息、儀電電
子集團、儀電集團

雲賽信息、儀電電
子集團、乾鈞投資
、塞嘉設備

朱正文等 54 名自然
人

承諾內容

保證本預案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並對本預案中
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承擔個別及連
帶的法律責任。
與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的審計、評估及盈利預測工
作尚未完成，保證本預案所引用的相關數據的真實性
和合理性。
本預案所述事項並不代表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
所對於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事項的實質性判斷、確
認或批准。本預案所述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事項的
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國證監會的核准。

及時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信息，保
證為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所提供的信息真實、準確、完
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
重大遺漏，給上市公司或者投資者造成損失的，將依
法承擔賠償責任。

及時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信息，並
保證為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所提供的信息真實、準確、
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
者重大遺漏，給上市公司或者投資者造成損失的，將
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如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
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被司法機關
立案偵查或者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立案調查的
，在案件調查結論明確之前，將暫停轉讓本公司在儀
電電子擁有權益的股份。

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員最近五年內未受到與證
券市場有關的行政處罰，未受到刑事處罰，不存在涉
及與經濟糾紛有關的重大民事訴訟或者仲裁。
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員最近五年的誠信情況良
好，不存在未按期償還大額債務、未履行承諾、被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採取行政監管措施或受到證券
交易所紀律處分的情形。

本次重組完成後，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屬企業將採取有
效措施，盡量避免或減少與上市公司及其下屬企業之
間的關聯交易。
對於無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關聯交易，本公司
及本公司下屬企業將與上市公司依法簽訂規範的關聯
交易協議，並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其他規範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履行批准程序；關聯交易價
格依照與無關聯關係的獨立第三方進行相同或相似交
易時的價格確定，並保證關聯交易價格具有公允性；
保證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履行關聯
交易的信息披露義務，以確保不發生有損於上市公司
及其股東利益的關聯交易。

注入資產的主營業務同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它
企業的主營業務不存在同業競爭的情形；
本次重組完成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它企業不
會直接或間接從事任何與上市公司及其下屬公司主要
經營業務構成同業競爭或潛在同業競爭關係的生產與
經營，亦不會直接或間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
於在中國境內外通過投資、收購、聯營、兼併、受托
經營等方式）另行從事與上市公司及其下屬公司主要
經營業務構成同業競爭或潛在同業競爭關係的業務活
動。

本公司持有的在本次非公開發行中認購的儀電電子的
股份，自該等股份於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登記至本公司
名下之日起的36個月屆滿之日和本公司在《關於擬購
買資產實際淨利潤與淨利潤預測數差額的補償協議》
中利潤補償義務履行完畢之日中的較晚日前不得轉讓
（包括但不限於通過證券市場公開轉讓或通過協議方
式轉讓）；
除前述鎖定期約定外，本公司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以
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鎖
定期的規定履行相應的股份鎖定義務。
本次交易完成後6個月內, 如儀電電子股票連續20個
交易日的收盤價低於本次交易之股份發行價, 或者本
次交易完成後6個月期末收盤價低於本次交易之發行價
的，本公司持有的本次認購的儀電電子的股票的鎖定
期自動延長6個月。

本人持有的在本次非公開發行中認購的儀電電子的股
份，自該等股份於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登記至本人名下
之日起的36個月屆滿之日和本人在《關於擬購買資產
實際淨利潤與淨利潤預測數差額的補償協議》中利潤
補償義務履行完畢之日中的較晚日前不得轉讓（包括
但不限於通過證券市場公開轉讓或通過協議方式轉讓
）；
除前述鎖定期約定外，本人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以及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鎖定
期的規定履行相應的股份鎖定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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